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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33号提案的答复

高原委员：

首先，感谢您对三门峡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提出的关于“充分发挥破产审判功能，助推高质量发展和营商环境优化”的提案，对法院破产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充分体现了您对我市经济发展和法院破产审判工作的关心。我院高度重视，对您提案中反映的问题、建议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提案建议落实情况
（一）推动完善破产审判配套机制，促进构建高效健全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
一是探索繁简分流机制。出台《关于推进破产案件繁简分流实施意见》和《关于简单破产案件快速审理机制》，深化破产案件简易审理机制，提升破产案件办理效率。探索建立规范统一的破产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明确适用快速审理方式的案件类型及对应审理流程，加快案件审理进程。切实推进案件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探索并扩大简案快办的范围。二是完善相关破产程序衔接机制。统一准确把握《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关于重整、和解、清算程序相互间转换及公司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之间转换条件的规定，依法及时启动或转换相应程序。建立完善执行与破产协作配合机制，制定《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操作工作细则》，落实程序衔接工作，指导、规范全市法院“执转破”审查工作。

（二）加强破产专业化队伍建设，夯实能力基础

培育专业化的破产审判团队与高素质的破产管理人队伍，保障破产机制有效运行。一是促进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以提升破产审判质效为目标，加大破产审判队伍培训力度，注重培养专业破产法官专门审理破产案件，不断加大破产审判专业队伍建设力度，集中优势资源办理破产案件。二是不断提升破产管理人履职水平。改革管理人市场准入机制，建立健全管理人考核机制。基于破产案件的类型、特点、难易程度采取恰当方式确定最合适的管理人。建立健全对管理人的分级管理、动态考核、责任监督与追究机制，全方位加强对管理人履职情况的监督和评价，增强破产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督促管理人忠实、勤勉履职。推动成立管理人协会，通过积极发挥管理人协会的管理服务职能，加强管理人队伍的培训、交流，不断健全行业自律规范体系，提高自律管理能力。

（三）深化府院联动机制，保障破产工作顺利开展

在市级层面，成立有住建局、财政局、税务局等13个部门参与的三门峡市企业破产府院联动工作小组，制定《三门峡市办理破产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企业破产府院联动工作机制的通知》等制度文件，一体协同解决企业破产中的税务申报、工商注销、重整企业信用恢复、职工社会化安置、群体性事件处置等难题。如我院在办理天仁房地产公司破产清算一案过程中，三门峡市市委市政府成立问题楼盘工作小组，我院成立项目常态化工作专班，强化府院联动，搭建工作平台，与市财政局、税务局、房管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联席会议、信息通报、重大事项会商等制度，先后3次召开联席会议，专门出台会议纪要，有序推进、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最终该问题楼盘得以盘活。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全市法院破产审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诸多问题与困难。阻滞破产制度更好发挥作用的障碍，既包括破产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破产审判机制仍待健全、破产审判队伍亟待加强等立法司法内部因素，也包括社会对破产制度的功能认识不够、破产审判的公共服务和配套机制匹配不足等外部原因，案件“立不上”“成本高”“收益低”“协调难”等问题仍然存在。下一步，全市法院将继续高度重视破产审判工作，依法妥善审理好破产案件，以提升审判质量、效率和人民法院公信力为根本路径，为我市稳定、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持续不断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简易化和信息化建设

一是坚持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加大审判队伍培训力度，注重培养专业破产法官，专门审理破产案件。加强破产专门法律问题研究，适时统一裁判尺度。二是大力推进破产案件简易审理工作。随着破产案件数量的大幅增长，案件的繁简分流、繁案精审、简案快审的需求日益突出。持续推进执行和破产程序衔接工作，有效发挥执行和破产程序的合力，利用已有的执行制度、执行队伍和执行措施助力于破产案件简易审理。三是大力推进破产审判信息化。在法律文书送达、通知和召开债权人会议、破产财产查控、破产财产网络司法拍卖等方面，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切实提升破产审判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二）持续不断推进破产审判配套体制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一是完善常态化府院联动机制。我们将着力从市级层面积极推动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全层级覆盖、多部门联动、常态化运行的府院联动机制，用好用足中央和省、市政府的相关政策，改善破产审判的外部环境。二是建立健全破产援助资金使用制度。制定出台规范援助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办法，依法依规妥善用好专项资金，解决因无力支付破产费用而导致难以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市场出清的问题。三是与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破产审判长效机制。加强与发改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人民银行、银保监局、公安局、检察院等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争取通过规范性文件、会议纪要、操作指引等方式，建立税收优惠、信用修复、企业注销、打击“假破产真逃债”等一系列破产审判配套机制，畅通企业退出市场渠道。

（三）持续不断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

坚持“指导与放手”“监督与鼓励”原则相结合，不断提升破产管理人履职水平。一是加强对破产管理人队伍的动态绩效管理。在实行管理人分级管理基础上，完善管理人淘汰、增补和升级制度，以报酬调整等市场化手段激发管理人的工作热情，以考核评价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强化破产管理人履职约束。二是加大对破产管理人队伍的专业能力培育力度。继续依托破产管理人协会、律师协会等平台，开展破产管理业务培训和调研，提升管理人履职能力和业务水平。三是继续充分发挥协会在行业自律、业务培训、沟通交流等方面的作用。逐步推动管理人队伍建设的规模化、规范化，充分发挥破产管理人在破产事务执行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衷心感谢您对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继续关注我院工作，促进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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